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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方式：0793-5336468

地址：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

相关供应商：江西凌渊阁刻章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琴

联系方式：15879130584

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上坊路 382 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上饶市友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公章刊刻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SRYXZFCG-2024-001#）于 2024 年 01 月 30 日作出的质疑

答复不满，于 2024 年 02 月 01 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根据《政府采购

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相关规定，本机关于于 2024

年 02 月 01 日予以受理。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内容

投诉事项一：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

投诉事项二：将与采购无关的技术指标或服务要求设定为评审因

素。

投诉事项三：付款方式违反强制性规定。

投诉事项四：把规模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投诉事项五：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六：出具的证明不具备法律效力。

投诉事项七：代理机构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示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

标准。



- 3 -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事实查明一：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

事实认定一：投诉事项不成立，江西省公安厅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经公安部防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的章材产品公章刻制企

业均可采购。

事实查明二：将与采购无关的技术指标或服务要求设定为评审因

素。

事实认定二：投诉事项成立。

事实查明三：付款方式违反强制性规定。

事实认定三：投诉事项不成立，本项目服务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时间过后，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 60 日。

事实查明四：把规模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事实认定四：投诉事项不成立，与采购需求相关。

事实查明五：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事实认定五：投诉事项不成立，第三章 项目采购需求 中要求，

制作的公章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安部门的规定和要求，达到《GA

公共安全标准-GA 241.9-2000 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第 9 部分《印

章质量规范与检测方法》文件的验收标准，确保刻制的公章能够正常

使用。所以优于此验收标准可以作为评分项。

事实查明六：出具的证明不具备法律效力。

事实认定六：投诉事项成立。




